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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市售成人紙尿褲標示不清及未符合國

家品質標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5-592） 

王委員就市售成人紙尿褲標示不清及未符合國家品質標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

復如下： 

一、為促進商品正確標示，經濟部督導各地方政府執行市售商品標示查核工作，就不符合「商品標

示法」及相關商品標示基準規定之商品，責由各地方政府依規定作成限期改正、停止陳列、

販賣或罰鍰等之處分。另已將成人紙尿褲列為不定期專案抽查項目，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加

強商品標示之抽查，並辦理宣導說明會加強宣導。 

二、為確保市售成人紙尿褲產品之品質，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自民國 99 年起，依據 CNS 13073 國家

標準，分別於 99 年、101 年及本（104）年針對市售成人紙尿褲商品，已辦理 3 次市場購樣檢

測計畫，未來仍將持續辦理，若檢測結果有不合格者，將依「消費者保護法」命企業經營者

限期改善、回收或銷毀，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三、至老人長期照顧機構之長者或因失能而使用成人紙尿褲，實務運作上，紙尿褲屬消耗品，機構

多代為選購，再依實際使用量向家屬收取費用，該項目收費並納入機構與長者或其家屬所簽

訂契約。另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亦將消費者選購成人紙尿褲時應注意事項，登載於該局商品

安全資訊網，並有免付費電話 0800-007123 供詢。衛福部將於輔導機構或聯繫會報時適時提供

上開資訊，督請機構業者選購符合標準之成人紙尿褲，俾維護機構長者受照顧權益。 

（一○八）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研擬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4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5-594） 

廖委員就研擬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依本部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公告實施「全國區域計畫」規定略以：「鑑於當前流域、重要水

庫集水區、海岸、離島、海域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或原住民族土地等地區，因具有地理環

境或特殊性，其土地使用方式有別於其他土地，且其空間大多跨越數個直轄市、縣（市）空

間範圍，爰有必要針對該類型土地以整體性觀點進行考量。是以，內政部得會商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擬定各類型特定區域計畫，考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求，研訂土地利用基本原則，納

入本計畫。」是特定區域計畫，其定位為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分，將循「區域計畫法」規定

擬定、審議及公告實施。 

二、本部與原民會研商獲致共識，於「國土計畫法」草案及「區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規

定： 

(一)全國國土（區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應依「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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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制者，應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 

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2 年度委託辦理「北泰雅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計畫及空間發展策略研

擬」案，初步規劃第 1 階段擬以輔導原住民族之「建物」、「耕地」及「殯葬」等土地使用

合法化為優先辦理項目。城鄉發展分署 103 年度委辦「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

規劃」（以下簡稱本案）係延續前揭研究案，期以「特定區域計畫」協助原住民族土地使用

合法化。 

四、考量可行性與示範性之效果，以下列三原則為基本考慮因素：「原住民族（或部落）之意願」

、「是否有需求」及「該需求事項無法依現行法令規定具體落實」。本案原則上以「司馬庫

斯」與「大鎮西堡」等既有原住民保留地為核心擴延至生產與生活相關範圍進行相關土地使

用管制配套，作為本階段優先擬定特定區域計畫之範圍。 

五、本部將持續依前述原則評估選定其他適當原住民族群（部落）辦理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並

已請原民會提供建議參考名單。故本項工作並非僅以「山地原住民鄉鎮」為計畫範疇，任何

符合前述原則需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者（含花東地區之部落），均可納入評估，俾因

地制宜訂定以符合其實際需求。 

（一○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營造友善高齡職場環境及銀髮資源再

運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334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5-595） 

黃委員就營造友善高齡職場環境及銀髮資源再運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 

一、隨國人平均壽命延長，民國 82 年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即超過 7%，成為高齡化社

會。由於戰後嬰兒潮世代陸續成為 65 歲以上人口，103 年至 114 年將成為我國高齡人口成長

最快速期間，推估 107 年此比率將超過 14%，成為高齡社會，於 114 年甚至達到 20%，成為

超高齡社會。如何促進高齡者健康，並提升高齡者技能，使其活躍老化，甚至進一步維持社

會之生產力，持續對社會進行貢獻，達到老有所為之境界，營造友善高齡環境為目前政府推

動重點政策之一。 

二、人口結構高齡化趨勢，對勞動力市場之影響包括工作人口減少導致勞動供給減少，以及人口老

化導致動參與下降等問題，勞動部為營造友善之高齡就業職場環境，推動下列相關措施： 

(一)退休活化-強調中高齡勞動力再開發、運用與青銀共創 

1.建置銀髮人才資源服務網絡：成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提供 55 歲以上銀髮者及已領取

退休金或老年給付有就業需求者，專屬求才、求職服務及就業、創業諮詢，並建置「

銀髮資源網」，整合相關部會資訊流，提供銀髮者就業、志願服務、職訓、學習及食


